附件
泰安市统计基层基础建设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

单位：______县（市、区）
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评 分 标 准
	得分

	项目
	分项
	
	
	

	（一）基层
建设（400分）
	1.组织领导
	100
	主要是对省政府、市政府文件贯彻执行情况，其中：

（1）已设立独立统计机构的乡镇（街道），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；没有设立的，要明确承担统计任务的机构并配备与统计任务相适应的统计人员。（50分）

（2）基层统计工作分工明确，责任落实到位。（10分）

（3）统计站长明确享受乡镇中层以上待遇。（20分）

（4）有年度工作计划和年终工作总结。(10分)

（5）设置统计高、中级专业技术岗位。（10分）
	

	
	2.统计力量
	100
	（1）基本单位在700家以下的乡镇（街道），配备统计人员应不少于3人；700—1500家的应不少于4人；1500家以上的应不少于5人。（60分）

（2）行政村（社区）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。（30分）

（3）建立统计人员变更报备制度。（10分）
	

	
	3.统计经费
	50
	统计经费等要根据工作任务需要足额拨付到位，或按照工作进度及时报销经费支出。不能确保工作需要或因经费不能及时到位影响工作开展的不得分。
	

	
	4.办公条件
	50
	（1）有独立的统计办公室和统计资料档案室，办公设施齐全，办公环境整洁。（20分）

（2）有公章、门牌、电话、每人一台统计专用计算机。（20分）

（3）统计人员集中办公，统计资料集中管理。（10分）
	

	（一）基层
建设（400分）
	5.企业统计
	50
	（1）“四上”企业设置统计机构或综合统计岗位，指定统计负责人，配备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。（30分）

（2）办公设备齐全，设置统计台账、原始记录，能胜任联网直报工作。（20分）

没有设置统计岗位和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的企业按权重10%为标准，每超一个标准扣4分。
	

	
	6.工作制度
	50
	健全完善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管理、统计岗位责任、业务学习和培训、报表报送、档案管理、计算机使用与管理、资料保密、监督检查、工作考评、联网直报数据审核等工作制度并上墙。每缺一项扣3分。
	

	（二）统计调查与数据质量（200分）
	7.统计调查
	50
	（1）认真做好各项普查和抽样调查工作，保障人、财、物及时落实到位。（30分）

（2）认真开展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。（10分）

（3）认真组织完成联网直报和常规统计调查工作任务。（10分）
	

	
	8.名录库维护
	50
	认真及时做好单位名录库纳新维护，做到不重不漏。每漏、重或虚增一个单位扣10分。
	

	
	9.数据质量
	100
	（1）严格数据审核管控、数据汇总上报，资料齐全、规范、准确，无逻辑性技术性差错。（60分）每发生一处差错扣5分。

（2）对上级统计部门要求查询的事项及时核查、答复。（40分）

被上级执法检查发现有严重数据质量问题的，取消考评资格。
	

	（三）统计

资料管理与

服务（150分）
	10.原始记录
	30
	（1）各项统计调查及整理汇总、上报的统计数据，要有（纸质或电子）原始记录资料。（10分）

（2）整理、归档的辖区内所有调查单位（纸质或电子）各类原始记录要符合有关标准要求，并做到工整、整洁，单位盖章、负责人、统计人员签字等责任表识齐全、规范。（20分）
	

	
	11.统计台账
	30
	（1）村居（社区）、企业单位健全统计台帐。（20分）

（2）统计资料保管档案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电子化、信息化，数据资料检索查询方便、快捷、共享。

（10分）
	

	（三）统计

资料管理与

服务（150分）
	12.统计信息化水平
	40
	（1）统计人员熟练操作计算机，独立完成联网直报、网页维护等要求，辖区内企业联网直报率达到100%，无迟报、拒报单位。（20分）

（2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，确保信息安全保密各项管理规定。（20分）
	

	
	13.统计服务
	50
	（1）依法依规，及时、准确向社会及企业发布和提供非涉密的统计资料。（20分）

（2）围绕领导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，积极组织开展统计调查，撰写统计信息和分析报告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各界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服务，全年撰写5篇以上。每少一篇扣6分（30分）
	

	（四）统计
法治（150分）
	14.法治基础
	50
	（1）加强统计执法机构执法力量建设，健全统计检查监督制度。（10分）

（2）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责任体系。（20分）

（3）建立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统计工作记录制度。（20分）

严禁代填代报违法行为。发生统计违纪违法行为且核实的实行一票否决。
	

	
	15.普法宣传
	50
	（1）认真开展普法宣传工作，在12月4日国家宪法日、12月8日《统计法》颁布纪念日和统计开放日等重大节日，积极组织开展有领导参与的统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。（30分）

（2）宣传活动有总结、有报道、有图片。（20分）
	

	（五）部门
统计（100分）
	16.执法检查
	50
	（1）按照“双随机”原则和不低于“四上”企业30%的比例，每年开展本辖区内统计执法检查活动，同时积极配合上级统计部门做好统计执法巡查、检查工作。（30分）

（2）依法查处发现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。（20分）
	

	
	17.统计管理
	50
	（1）按照统计规范化建设要求，建立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和统计联席会议机制。（10分）

（2）乡镇（街道）建立健全“一站多点”工作机制。（20分）

（3）部门设置统计机构或统计岗位、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、明确统计负责人。（10分）
	

	
	18.统计数据
	50
	（1）建立健全部门统计资料报备和发布制度，涉及国民经济核算需要的部门资料，及时向同级政府统计机构报备，确保统计数据质量。（30分）

（2）认真履行统计职能，依法开展全行业统计，保证统计数据质量。（2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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